
高新区 2024 年度部门
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

意见》（中发【2018】34 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

（湘办发〔2019〕10 号）和《江华瑶族自治县预算绩效管理

实施办法》（江办通【2023】27 号）等文件精神，我单位认

真开展财政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

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职能职责

（一）根据国家、省、市和县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

针、政策，制定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管理制度、工作

规程并组织实施。

（二）依据江华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开发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三）负责开发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配套的建设与

管护。负责开发区工程建设和建筑市场的管理，审核设计施

工单位资质，管理和指导建设工程招投标、质量监督检测、

安全生产工作。

（四）负责开发区招商引资，按照规定权限审批或审核、

注册、登记开发区的投资项目，并报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

（五）负责开发区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工作，承办开

发区内土地的征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土地收



购储备、地政地籍、项目投融资管理以及环境保护审核的具

体工作。

（六）负责开发区的财政预决算、国有资产管理和审计

监督以及税收征管的有关工作。

（七）负责实施开发区征地拆迁、人口转移、劳动力安

置、社会治安等综合事务管理。

（八）负责对外经济协作和开发区企业宏观指导、协调

管理及各项服务工作。

（九）指导、协调并监督各级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

支机构或派出机构的工作。

（十）行使县委、县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二）机构设置情况

2024 年末，我单位下设工程建设局、招商合作局、办

公室、园区运营投融资局、党群工作局、纪检监察局。

（三）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我单位共有编制 56人，其中行政编制 0人，

事业编制 56人。年末实有在职人员 56人，离休人员 0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是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

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工资、津贴

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办公设备购

置等日常公用经费。2024年基本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1700.59万元，实际支出 1700.59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



人员经费支出 1670.59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98%;日常公用经

费支出 36万元，占基本支出的 2%。

（二）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

目标而发生的支出。2024年项目支出预算安排(含上年结转)

26014.44 万元，实际支出 26014.44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其中:

园区运营经费，2024年实际支出 2000 万元，占项目支

出的 7%，主要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工作等方面。

优惠政策兑现专项资金，2024年实际支出 4637.56万元，

占项目支出的 17.8%，主要用于优惠政策兑现工作等方面。

其他项目支出，2024 年实际支出 19376.88 万元，占项

目支出的 75.2%，主要用于其他项目等工作等方面。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若有，参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描述）

2024 年度我单位预算安排 5824.89 万元，实际支出

5824.89 万元，完成预算安排的 100%，主要用于偿还债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若有，参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描述）

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无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若有，参考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描述）

2024 年度我单位未安排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无社会保险

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

1.根据国家、省、市和县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

政策，制定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管理制度、工作规程

并组织实施。

（1）依据江华县城总体规划，编制开发区控制性详细

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

（2）负责开发区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及配套的建设与

管护。负责开发区工程建设和建筑市场的管理，审核设计施

工单位资质，管理和指导建设工程招投标、质量监督检测、

安全生产工作。

（3）负责开发区招商引资，按照规定权限审批或审核、

注册、登记开发区的投资项目，并报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

（4）负责开发区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等工作，承办开

发区内土地的征用、划拨、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和土地收

购储备、地政地籍、项目投融资管理以及环境保护审核的具

体工作。

（5）负责开发区的财政预决算、国有资产管理和审计

监督以及税收征管的有关工作。

（6）负责实施开发区征地拆迁、人口转移、劳动力安

置、社会治安等综合事务管理。

（7）负责对外经济协作和开发区企业宏观指导、协调

管理及各项服务工作。

（8）指导、协调并监督各级有关部门设在开发区的分



支机构或派出机构的工作。

（9）行使县委、县政府授予的其他职权。

2.（一）部门职责履行情况分析。

高新区通过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发展后劲不断增强。

园区成立了企业服务中心，依托天宇孵化园公司对接企业上

市服务，已孵化毕业企业 40 多个。拥有科技创新服务机构

共 16 个，其中省级以上研发机构 1 个，投融资平台服务公

司 6个，产学研合作机构 5个，科研机构 2个，科技企业孵

化器 2个，正在规划建设特色创业小镇。园区从业人员约 1.4

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约 1200 多人，正在建设 2 个

博士后流动科研站和 1个院士工作站。

（二）社会经济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指标：高新区不断优化投资环境，创新招商

方式，通过领导招商、以商招商、资本招商，共引进项目 220

余个，吸纳资金 240多亿元，落户了中国五矿集团、中国稀

土控股、中国风电、安徽海螺集团、山东正海集团、温氏集

团等 19家上市公司（含新三板），培育了九恒数码、绿宝石

储能、飞信达电子、晟瑞电子等规模工业企业 104家、高新

技术企业 31家、外贸进出口企业 41家，形成了以九恒集团、

贵德集团、盛华达电池、五矿稀土、正海新材料等企业为代

表的新材料产业群，以丰辉电机、龙德晟机电、长锦成电器

等企业为代表的电机制造产业链，产业优势日益凸显。



2.社会效益指标：高新区通过转型发展，创新驱动，发

展后劲不断增强。园区成立了永州市第一家省级科技企业孵

化器、第一家县级海关工作站、第一家外贸“两仓”及出口

退税资金池，依托天宇孵化园公司对接企业上市服务，已孵

化中小企业 50 多个，拥有产学研合作、投融资平台服务等

科技创新服务机构 16 个，已建成 2 个博士后流动科研站，

正在规划建设特色创业小镇。园区从业人员约 1.4万人，其

中大专以上学历人数约 1700多人。

3.可持续影响指标：加强企业监管，保障农民工的工资，

提升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信任度。

（三）行政效能分析

1.高新区将认真贯彻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全面打好园区升级战役，力争到 2026 年高新区开发面积扩

展到 11 平方公里，规模工业总产值、工业税收、外贸进出

口总额分别达到 300 亿元、5 亿元、8 亿美元，把高新区建

设成湘、粤、桂三省区边界最具特色和品质活力的“国家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七、

七、存在的问题

一是预算执行率有待继续提高。主要是因为疫情，一些

经济业务未能开展或只能部分开展，一些经济业务未能完成

支付审批手续，非税收入形成短收，使得一些预算指标当年

无法形成支出。



二是绩效目标设置有待继续优化。主要是部分业务处室

对预算绩效目标的设定和各项指标的理解不到位，针对一级

指标，很难形成行之有效的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以致无法

衡量项目。

三是绩效评价应用有待继续加强。绩效评价通常在项目

完成后进行，绩效评价结果很难改变预算使用效果。效果，

影响客观评价。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细化预算编制，优化预算项目设置。不断完善部

门预算编制管理，抓住预算一体化系统平台整合的契机，充

分利用云平台数据，加强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并作为下

年预算安排的依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精准度和预算标

准化水平。

（二）强化预算约束，实行项目进度动态管理。通过定

期对项目实施和预算执行情况进行梳理，及时掌握项目进

度，督促项目实施单位早启动、早实施、早验收，对符合条

件的项目按照项目进度支付相关款项，将预算资金管理贯穿

于项目实施全过程中。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

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5 月 16 日前在江华县政府

网站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